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

建设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 
潮府函〔2020〕143号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潮

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现将《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交通运输局

反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20日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团

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

 — 2 — 

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实施方案 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“四好农村路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

攻坚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70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快我

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确保完成2020年建设攻坚任务，更好地

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，为实现乡村振

兴战略、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，现

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新

发展理念，增强全面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

感，按照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农村公路的总要求，坚

持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、量力而行的原则，明确任务目标，压实

县区主体责任，优化管理、精准施策，聚焦砂土路改造，全力推

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发展，确保完成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

战。 

二、建设任务 

按照省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要求，我市2020年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为383.471 公里，危桥改造1座。其中：

乡、村道砂土路改造333.356 公里，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公

路39.348 公里，通 200人以上自然村硬化路10.767 公里，农村

公路危桥改造1座。具体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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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饶平县 243.109 公里。其中：乡、村道砂土路改造

220.099 公里，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公路21.27公里，通200

人以上自然村硬化路1.74公里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座。 

（二）潮安区103.71 公里。其中：乡、村道砂土路改造78.645

公里，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公路18.078 公里，通200人以上

自然村硬化路6.987公里。 

（三）湘桥区36.652 公里。其中：乡、村道砂土路改造34.612

公里，通 200人以上自然村硬化路2.04公里。 

坚持“因地制宜、安全适用、经济自然”的原则，合理确定

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，结合地形地貌，充分利用老路路基宽度，

综合利用老路砂石材料。宜宽则宽、宜窄则窄，尽量避免裁弯取

直、征地拆迁。交通标志标线、安全防护、绿化、培路肩及其他

附属设施应与公路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入使用。

勘察设计费、工程监理费、质量监督检测费等工程实施相关费用

按规定纳入项目建设成本。 

1、乡、村道砂土路改造：原则上采用不低于四级公路标准，

路基宽不小于4.5米，路面宽不小于3.5米。资金和地形条件较

好的路段可适当提高建设标准，近期规划调整为县道的路段采用

双车道路基、单车道路面，如资金允许可采用双车道路面。用地

困难路段结合实际路况实施路面工程，完善安防设施，保障行车

安全。单车道路段结合沿线地形合理设置错车道，满足错车通行。 

2、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公路：采用三级公路标准，困

难路段可按宜窄则窄的原则，完善交通工程设施，确保双车道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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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通行。 

3、通自然村硬化路:原则上采用四级公路标准。按照宜宽则

宽、宜窄则窄原则，结合实际路况实施路面硬化。结合沿线有利

地形设置错车道，满足错车通行。 

三、资金来源 

拓宽资金渠道，强化资金保障，切实加大对“四好农村路”

建设投入力度，用足用好省的政策，妥善做好资金统筹调配。 

（一）省补助资金。 

根据《广东省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方案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

70 号），省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分档进行一次性补助，第一档为原

中央苏区、海陆丰革命老区困难县、少数民族县，第二档为除第

一档以外的北部生态发展区和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市县。涉及我

市攻坚任务省补助标准见下表: 

地区 

划分 

通园区公路 

（万元/公里）

乡村道砂土路

（万元/公里）

通200人以上自然

硬化路 

（万元/公里） 

第一档 140 45 45 

第二档 110 35 35 

各县区按省要求统筹用好省已下达的2020年涉农统筹资金，

集中保障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决胜攻坚，对此前涉农统筹资金用

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比例过低的县区，需结合自身财力调整资

金用回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确保完成决胜攻坚任务。 

（二）市补助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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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实施，在省补助资金的

基础上，市对各县区攻坚任务给予补助。市补助标准见下表： 

县区 
通园区公路

（万元/公里）

乡村道砂土路

（万元/公里）

通200人以上自

然硬化路 

（万元/公里） 

饶平县 20 5 5 

潮安区、湘桥区 35 8 8 

（三）县区资金。 

项目建设资金除省、市补助外，其余由各县区自筹解决。各

县区要加大财政资金、地债资金的投入，并鼓励通过拍卖、转让

农村公路冠名权、路域资源开发权、“一事一议”、捐助、捐款等

方式筹集资金；加强资金管理，控制工程造价，节约集约用好建

设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。 

四、建设管理 
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县区建设任务由各县区负总责，各

县区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全盘统筹组织项目实施，制定实

施方案，明确建设管理模式和项目具体实施单位，优化审批流程，

做好资金筹集调配，加快建设进度，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。 

（二）优化项目审批管理。各县区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

下，进一步简化工程设计、招标、财政资金审查和资金支付程序。

潮安区交通运输局、饶平县交通运输局、湘桥区住建局（以下简

称县区交通部门）会同本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农村公路建设计划，

明确2020 年县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库。县区交通部门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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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作用，统筹组织项目方案设计和施工图

设计编制工作，项目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由县区交通部门审批。 

（三）合理合规采用项目建设管理模式。各县区要结合地方

实际，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合理合规采用建设管理模

式，提高建设和管理效率。县区公路机构或县区政府指定的机构

履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业主责任，负责项目建设管理等工作。结

合地方实际，合理推行建设总承包和项目包管理，提高效率，节

省费用。 

（四）规范农村公路质量监督管理。市交通运输局根据有关

规定组织工程质量监督，采取市、县区联动开展质量监督的管理

模式，县区交通部门要切实负起农村公路建设监管的主体责任，

负责日常质量监督检查工作，要及时受理农村公路质量监督手续，

并指定本区域质量监督机构或成立农村公路质量监督小组。市交

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受市交通运输局委托开展农村公路市级质

量监督工作，对县区质量监督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给予指导和技

术支持。 

（五）规范农村公路竣（交）工验收管理。项目完工后，由

县区交通部门进行竣工验收，邀请同级公安、应急管理等相关单

位参加。验收合格后按规定统计申报入库列入农村公路养护范围，

做好后续养护管理工作。 

五、进度要求 

各县区按省、市部署全力加快建设进度。 

第一季度：开展现场核查，摸清底数，明确建设攻坚目标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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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（此项工作已完成）。 

第二季度：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和目标要求，各县区建立2020

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库。5月全面开展工程设计，6月中旬

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批。 

第三季度：7 月份项目全面开工建设，县区落实质量、安全

主体责任，确保完成建设投资比例不低于40%。 

第四季度：10月份完成不低于建设任务总量的30%，11月底

前完成年度建设投资任务。县区交通部门组织完成竣（交）工验

收。 

各县、区政府要围绕省、市确定的进度目标，结合项目建设

管理模式，进一步细化工作计划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 

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“四好农村路”攻坚任务建设，

健全党委统一领导、政府负责、交通部门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，

建立健全市级统筹指导、县区抓落实的工作机制。市成立决胜攻

坚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领导小组，由市委赖建华常委任组长，市

分管副秘书长、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，各县区政

府和市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

村局等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，统筹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

决胜攻坚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，负责领导小

组日常工作，并及时协调指导县区推进攻坚工作。 

各县、区政府落实建设主体责任，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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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主要领导负总责，亲自抓好落实，分管

领导具体负责。各县区围绕确保按时完成攻坚任务的目标，抓紧

制定详细实施方案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

并将实施方案于5月底前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各级各有

关部门强化协作，确保组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，协同推

进各项任务落实。 

（二）强化督导考核，确保任务落实。 

建立健全市对县区，县区对乡镇分级负责、上下联动的政府

监督考核机制，强化乡村振兴实绩考核，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

部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。加强对县区监督考核工作，重点对责任

落实、资金到位、建设质量、工作进度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。对

攻坚工作实行清单式管理，建立“清单+台账+考评”制度，开展

市级督查、县级检查、乡镇自查，实施动态跟踪，及时解决问题，

推动责任和任务落实。市交通运输局加强对农村公路的行业监管

和技术指导，县区交通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监督和指导，充分发

挥基层政府和组织在农村公路工作中的作用。 

（三）强化队伍建设，提高从业技能。 

加强农村公路人才队伍建设，各县区、镇选派有经验、有才

干的人员充实到农村公路建设队伍。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

制定人才培养计划，采用全员培训、专业培训、理论辅导与实际

操作相结合等培训教育方式，切实提高农村公路从业人员的管理

能力和专业技能，为农村公路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

撑，确保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得以顺利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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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管养措施，巩固决胜成果。 

建立健全“县乡为主、行业指导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”的

养护工作机制，推行专业化养护和群众养护相结合的养护模式，

提高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。推进农村公路“路

长制”，加强日常养护管理和路域环境整治，巩固建设成果，打造

一批干净整洁、美丽宜居乡村，创建“畅、安、舒、美”乡村道

路。 

（五）加强示范创建，加大宣传引导。 

加快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创建工作，继续推进示范路建设，

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广先进地区的典型经验做法，大力营

造比学赶超氛围，高效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。加强新闻宣传和舆

论引导，综合运用各种宣传媒介，大力宣传“四好农村路”在服

务乡村振兴、服务脱贫攻坚、服务全面小康等方面的意义和成效，

激发广大群众爱路护路的内生动力，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的良好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、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、2020年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清单 

 



附件1 

 

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领导小组 

成员名单 
 

组  长：赖建华   市委常委、秘书长 

副组长：邱安平 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        徐  亮   市委副秘书长 

        黄奕斌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

成  员：曾  旭   潮安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 

黄宝弟   饶平县副县长 

        陈鑫生    湘桥区副区长 

        邱树煌  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

        蔡进雄 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余树义   市自然资源局总规划师 

        施泳鑫 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        苏键锋 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

 

 

 



附件2

其中：

乡、村道
砂土路
(公里)

通产业园
公路

(公里)

通200人以上
自然村硬化

路
(公里)

危桥
改造(座)

2277个省定
贫困村通20
户以上自然
村(公里)

合计 383.471 333.356 39.348 10.767 1 13

饶平县 243.109 220.099 21.27 1.74 1 6.1

潮安区 103.71 78.645 18.078 6.987 6.9

湘桥区 36.652 34.612 2.04

2020年潮州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清单

2020年决胜攻坚任务规模

县区 小计


